中卫市沙坡头水务局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单
（行政机关）
	单位
名称
	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务局
	单位地址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
文萃南街129号

	法定代表人
	陈江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42300MB0203123X

	主要职责
	（一）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贯彻执行水利法规和政策。组织编制水资源规划及重要湖泊、流域（区域）水利综合规划、防洪规划等水利规划。
（二）负责城乡居民生活、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生产经营用水的统筹和保障。组织实施区域用水总量管控制度，统一监督管理沙坡头区水资源，拟订沙坡头区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制度，指导开展用水权改革、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指导和管理城乡居民、生态、农业、工业供水工作。
（三）负责提出沙坡头区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和具体安排建议并组织指导实施，提出沙坡头区财政性水利专项资金安排建议并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
（四）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加强水资源监测预警。负责地下水开发利用和水资源保护，参与编制水功能区划和入河排污口设置工作。
（五）负责沙坡头区节约用水工作。拟定沙坡头区节约用水措施并监督实施，对各行业执行自治区用水定额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和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六）负责组织协调、督促各乡镇及河湖长制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共同推进辖区内河湖管理保护工作。负责建立河长会议、工作督查、信息共享等制度并抓好落实。编制河湖开发、利用、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落实防洪论证制度。
（七）负责辖区内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组织指导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负责河湖水库的治理、开发和保护。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组织实施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方案审查。
（八）指导监督职责范围内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组织实施职责范围内的水利工程建设。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和安全监督。
（九）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编制辖区内水土保持规划。指导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及预防监督工作。负责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查审批，监督生产建设单位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及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
（十）负责沙坡头区农村水利工作。落实农业水权水价改革，指导用水合作组织建设与管理。组织开展大中型骨干灌排工程建设与改造。指导监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工作。
（十一）负责水库移民管理工作。落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实施。
（十二）指导开展辖区内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配合水利投资项目稽察、节水及水资源管理督查。配合开展水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
（十三）组织开展水利科技工作。组织指导水利科技创新、新技术推广应用、信息化工作、对外合作与交流。组织重大水利科学研究、技术引进和科技推广。负责水利科技项目和科技成果的管理工作。贯彻执行水利行业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
（十四）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水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和堤防安全。组织编制重要河湖库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
（十五）负责水利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管理范围内的在运水利设施（水库、淤地坝、蓄水池、渠道等）、在建工程、河道（黄河管理相关工作配合市局负责管理）等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在建工程各参建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参与沙坡头区水利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配合开展应急救援、善后处理等工作。
（十六）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负责沙坡头区湖泊补水、生态林地灌溉的水量调度及生态环境用水统计。负责实施的水利工程项目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十七）完成沙坡头区委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内设机构
情况
	机构
名称
	主要职责
	机构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负责协调和督办机关日常工作；负责机关文电、信息、宣传、会务、保密、档案管理、人事人才管理、信访、网信、政务公开、对外交流和后勤保障等工作；负责全系统技术职称评聘、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人事业务审核、干部平时考核、年度考核、水利管理制度建设、退休职工管理、办公用房工作；负责系统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机关党建、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政风行风建设、干部教育、民族宗教、工青妇、爱国卫生、文明城市创建、统计、反诈宣传、网络安全、国防教育、拥军优属等工作；完成局内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潘慧
	7655586

	
	法规与水资源管理办公室
	负责指导开展水行政执法、行政诉讼、落实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任务；负责开展水行政法规的宣传教育、法治政府建设、依法治区、扫黑除恶、普法、优化营商工作；指导各业务科室开展水事违法案件查处和“互联网+监管”系统信息上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相关工作，依照权限组织开展辖区新增地表、地下取水项目的取水许可审批、水资源论证审查工作，指导水量分配并监督实施；组织编制水资源保护规划，负责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负责沙坡头区及跨区域重大调水工程的水资源调配工作；拟定节约用水政策措施并监督实施，组织编制并协调实施节约用水规划；组织指导和监督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推进农业、工业、城镇等领域节水和重点区域节水，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节水型单位、节水型工业企业创建工作；负责开展工业用水权改革、用水权交易、水资源税、用水权使用费征收工作；牵头开展平安沙坡头区建设工作；配合做好工程项目谋划及前期工作；指导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等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工作；完成局内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张银其
	8806771

	内设机构
情况
	河长制
工作服务中心
	承担沙坡头区河长制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和督促相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共同推进辖区内河湖管理保护职责；负责建立河长制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工作督查等制度，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重点难点问题；负责河长日常事务，落实河长确定的工作事项；负责协助河长履职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能；按照河道管理权限组织编制河湖开发、利用、保护规划；负责落实沙坡头区水旱灾害防御相关工作，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沙坡头区水旱灾害防御相应规程及山洪灾害防御应急预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对乡镇山洪灾害防御等预案进行指导并备案；对辖区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进行审核批复，并监督落实；参与非防洪建设项目防洪影响评价报告审查、按照职责权限开展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批复；配合水利技术服务和水库沟道管理中心做好工程项目谋划及前期工作；承担辖区水旱灾害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和堤防安全；负责非工程措施、水库维修、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谋划和建设实施；做好职责范围内的违法案件查处工作；完成局内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张立平
	8806772

	
	农村水利服务中心
	负责辖区农业用水管理、农业用水权改革落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粮食安全有关工作；负责辖区内灌溉蓄水池安全检查；指导检查灌区农业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制度；配合做好工程项目谋划及前期工作；负责各灌溉管理单位业务指导、检查；牵头做好灌区标准化建设、节水型灌区建设、灌区合同节水、灌区永久性占地水权收储等工作；做好职责范围内的违法案件查处工作；完成局内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李龙龙
	8806780

	
	水土保持工作站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负责编制沙坡头区水土保持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指导和监督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预防监督和监测；负责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查审批，监督生产建设单位及时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监督生产建设单位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协同税务部门足额征缴水土保持补偿费；做好水土保持及农村饮水安全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配合做好工程项目谋划及前期工作；组织指导淤地坝、塘坝的安全监管、技术培训及维修管护费的资金下达；负责农村饮水安全的监督管理及业务指导、水质抽检工作；做好健康沙坡头区建设工作；协调解决农村饮水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配合环保部门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完成局内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刘新生
	7655672

	主要承担法治
业务的科室
	法规与水资源管理办公室

	执法
类型
	行政
许可
	√
	行政裁决
	
	行政
收费
	
	行政
征收
	√
	行政
确认
（登记）
	

	
	行政
强制
	√
	行政检查
	√
	行政
处罚
	√
	行政
给付
	
	其他
	√

	执法依据（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17年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8年国务院令第698号修订）、《宁夏回族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05年水利部令第23号）、《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2006年水利部令第28号）、《水利工程质量监测管理规定》《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7年水利部令第49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7年国务院令第687号修订）、《黄委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的通知》（黄政法〔2023〕90号）、《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水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的通知》（宁水规发〔2020〕4号）、《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废止、宣布失效、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宁水规发〔2022〕7号）

	监督机构及电话
	办公室  765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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